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建设工程消防审验专家评审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玉溪市消防救援支队转发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做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移交承接工作的通知》（玉市建通﹝2019﹞91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属行政审批事项，同时，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专业性强，技术面广，审验人员需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养和经验。通海县住建局全面受理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后，尚未核定专门承担此项职能的机构和人员编制，机构不完善、专业人员匮乏，审验过程中存在许多盲区和误区，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难以高效高质开展。为进一步规范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保证建设工程消防审验质量，确保消防安全，须聘请专家对消防审验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五、项目实施内容

申请人提出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申请后，首先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并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验收工作。按照《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调整玉溪市建设工程消防技术专家组的通知》（便笺﹝2021﹞256号）要求，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成立专家组，由专家组对项目进行评审，并形成专家意见，填写专家评审意见书，签字确认。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4年预计建设工程消防审验聘请专家评审10项目次，每项目次预计专家评审费3000元，预计需要金额30000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来源于本级财政预算收入。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开展时间由申请人提出建设工程消防审验申请时间决定。（全年）

八、项目实施成效

聘请专家对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提供技术支撑，主要完成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工作。确保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能够顺利、高效、高质开展。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服务费TOT特许经营项目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第一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北控环保水务有限公司主要服务对象通海县城区和杨广旧镇、镇海、云龙、古城，共计9.17平方公里范围，服务人口10.04万人。其中镇海、云龙、古城为污水处理厂2015年新增服务区域，新增服务人口2.55万人。厂址位于通海县秀山镇湖滨路117号，占地面积为18.39亩，设计规模为10000m3/d，于1999年12月建成投产。2012年11月16日，通过特许经营权转让玉溪捷运环保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商业运营。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通海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扩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委资环﹝2010﹞2180号）、《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通海县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扩建初步设计的批复》(云建城﹝2011﹞43号)进行项目工程改扩建工程，厂区深度处理系统工程于2011年7月动工，2012年9月10日进入试运行阶段，2013年3月完成厂区及配套管网改扩建工程，2014年8月15日深度处理工程通过市环保局组织的环保验收。

五、项目实施内容

处理城镇生活污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按照《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第一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和《云南省玉溪市通海县第一污水处理厂TOT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补充协议》，核算污水处理服务费，2024年污水处理服务费为926.68万元，2022年8月到2023年12月和污水处理服务费为748.60万元，2025年污水处理服务费为926.68万元，2026年污水处理服务费为926.68万元，合计3,528.65万元，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来源于本级财政预算收入。
七、项目实施计划

1.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2.工艺稳定运行，出水达到GB18918-2002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A标准。

八、项目实施成效

予项目公司投资、建设、运营本项目，提供污水处理服务。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通海县关于落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反馈意见的整改方案》（通办发﹝2019﹞19号）第三条第二款，注重保护规划的可实施性，进一步修订完善保护规划。加强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在详规中与历史文化街区紫线的衔接关系。因此为更加完善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特制定了此方案。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完成项目的招投标，确定规划编制单位，签订规划设计合同，并按照签订的规划编制合同对《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编制，便于用规划引领通海历史文化名城发展，促进对对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实现对通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更好开发利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照签订的规划编制合同对《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进行编制，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项目的基础资料收集和配合规划编制单位沟通、协调等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3年项目资金300.00万元，列入财政预算，由通海县财政局一次性按应拨付金额拨款。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年完成项目的招投标，确定规划编制单位，签订规划设计合同，并按合同开展编制工作，2024年继续实施该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通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使得保护规划更符合通海实际，更具可操作性。

